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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海防务”）于2018年4月

1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

业板问询函【2018】第 15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已于2018年4月13日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现按相关要求公告如下： 

1、你公司是否按期对创东方长腾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如否，请结合股权转让支付条款详

细说明是否需承担违约责任、还款计划并详细披露违约风险。 

回复： 

按照《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佳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创东方

长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之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公司已按期向创东方长腾支付了第一期和

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分别为4500万元和4500万元。 

按照上述协议，公司还应在该协议签署并生效之日起的3个月内向创东方长腾支付股权转

让第三期价款，即应于2018年3月20日前支付，总计2.61亿元。公司未按期对创东方长腾支付

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 

按照上述协议中违约责任的约定：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有关义务、

所作出的承诺、声明和保证,即视为该方违约。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

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并由此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

用),该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若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将导致守约方最终不能取得按照本协议的

规定应当取得的利益,该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赔偿守约方预期取得的一切利益。 

创东方长腾的股权结构如下：深圳市创东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有77.2026%、上海佳豪企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22.7066%、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0.0908%，其中，创东方

资本持有公司第四大股东深圳市弘茂盛欣投资企业（有限合伙）99.5325%股份，弘茂盛欣持有

公司4.95%股份。鉴于上述情况，经友好协商，创东方长腾理解公司当前的经营情况并原则同

意豁免公司因上述逾期付款而产生的相关责任。公司目前正与创东方长腾协商，拟签订相关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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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协议，明确豁免相关违约责任，延长还款时间并在利息上给予合适的补偿；同时，公司也正

积极解决资金问题，并积极推进融资贷款及债券发行事宜，以期早日完成支付。 

2、还款协议约定，你公司将在9个月内分三期向长城资产还款，请补充披露你公司不能

按期还款的违约责任，以及对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津重工股权的影响。 

回复： 

2018年4月3日，公司与佳船企业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签署了

《债权债务确认协议》、《债权转让协议》、《还款协议》、《股权质押合同》，佳船企业拟

将其所持大津重工股权转让第三期价款共计3.19亿元债权转让予长城资产，还款期限为9个月，

自2018年4月4日（即上述《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交割日）起至2019年1月3日止。上述款项具

体分三期支付：2018年7月3日，还款750万元；2018年10月3日，还款750万元；2019年1月3日，

还款30,400万元。 

根据《还款协议》约定，公司如不能按期还款的违约责任如下：债务人不按本协议约定履

行还款义务的，债权人可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项或几项措施：逾期还款的，自逾期之日

起，要求债务人按逾期还款金额的日万分之五收取违约金，直至全部清偿完毕为止；有权宣布

还款期限提前到期，并有权要求债务人一次性清偿全部债权本金、资金占用费；有权行使担保

权利。债务人违反本协议其他约定义务的，债权人可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项或几项措施：

有权宣布还款期限提前到期，并有权要求债务人或保证人一次性清偿全部债权金额本金、资金

占用费。有权行使担保权利。债务人、保证人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除承

担违约责任外，还应当向债权人赔偿损失。 

根据《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如公司不能按期还款，债权人有权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与公司协议以质押股权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该质押股权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债权

人依法处分质押股权所得价款，不足以偿还债务人对债权人所负债务和实现质押权的费用的，

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所得价款偿还债务后还有剩余的，债权人应退还给债务人。 

目前，公司正积极解决回款问题，并积极推进融资贷款及债券发行事宜，确保相关款项能

够在约定期限内完成支付，避免出现大津重工质押股权发生转移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四日 




